
 

 

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書 

單 位 

名 稱 
 會址  電話  

 職 稱 姓 名 推
派
會
員
代
表 

姓 名 性 別 職 稱 出生年月日 出 生 地 學 歷 簡 歷 備 註 

負責人   
        

 職 稱 姓 名 
聯 絡 人           

成 立 日 期 會 員 人 數 證 照 字 號 發 證 機 關 業    務    項    目 

/   /  / 人    

申請團體： 

 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中華民國匹克球

協會審核核章 

 

 

 

 

 

審 查 結 果 

□本申請件經審查合格 

□本申請件經審查不合格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
會 員 類 別  會 員 證 號 碼  

註： 
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匹克球協會章程第七條第一款 

團體會員：凡贊同本會宗旨之下列機構或團體，填具本會入會申請書(需繳交入會費、常年會費)出具證明後，經理事會通過為團體會員，團體會員推派代表 2人，以行使會員

權利。 

1.直、縣轄市體育（總）會所屬之匹克球委員會。2.直、縣轄市以匹克球運動為宗旨成立之社會團體(協會)。以上各直、縣轄市以二團體會員(委員會、協會各一)為限。 

二、經主管單位立案核准之各直、縣轄市匹克球委員會/協會，得填具申請書，並備妥下列資料，向本會申請入會：（一）申請書。（二）國內主管單位立案登記之證明文件。（三）

負責人當選證書。（四）申請團體之章程。（五）申請團體之會員名冊、人事組織。（六）申請團體之委員理/監事名冊。（七）活動績效：舉辦活動成果相關資料。（八）今

年度行事曆(工作計畫)。（九）去年度財務概算表。 


